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13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續招
報名表  (申請科別             )
(請以正楷詳填表件，字跡切勿潦草，以免因辨識困難而影響權益)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□女
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
	通訊地址
	郵遞區號□□□□□




	家長姓名
與
聯絡電話
	(姓名)________________
(住家)                
(行動電話)               

	學歷
	應屆□　非應屆□
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於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       國民中學畢(結)業

	身分別
(請勾選)

□一般生
□原住民學生
□身心障礙學生
	□曾選習
  國中技藝教育


□未曾選習
  國中技藝教育
	□一般
□低收入戶。
□中低收入戶。
□家戶年所得新台幣30萬元以下。
□家戶年所得新台幣60萬元以下。
□家戶年所得新台幣114萬元以下。
□具技藝教育學習傾向，並持有學校證明者(綜合活動領域成績 
單)。
□曾參加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，獲獎者。

	
	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
	□是

□否

	選習國中技藝教育資料
(未修習者免填)
	修習學校名稱
	修習職群名稱
	技藝教育修習點數
(每周上課1節，每學期為1點)
	職群修習點數
(每1職群為2點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繳驗文件
正本驗收，
影印本留存。
(學生請勿填寫)
	□身分證明文件(身分證、附相片之健保卡)正本。
□國中畢(結)業證書正本及影本，或同等學力證明正本及影本。      
□選修技藝教育職群之修習證明書正本。
□參加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證明文件正本。
□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。
□稅捐機關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正本(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)。
□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5學期成績單正本 (影本需蓋國中教務處章)。
□其他有利證明文件。

	報名學生
簽    章
	
	報名表件
繳交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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